
股票代码： 200053 � 股票简称： 深基地 B � � � 公告编号： 2011-01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亦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

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05

日 （星期三）

14:00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04

日

-2011

年

1

月

0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05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04

日

15:00-2011

年

1

月

0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中国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1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 董事会

5.

主持人： 韩桂茂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 有效。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公司股份

为

17,095.9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

23,060

万股的

74.14%

。

其中法人股 （

A

股） 股东 （代理人） 共

1

人， 代表股份

11,942

万股， 占公司有总股

份的

51.79%

。

2.

流通股 （

B

股）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流通股股东 （代理人） 共

4

人， 代表股份

5,153.9

万股， 占公司总股

份的

22.3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共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

。

3.

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律师等共

12

人。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审议通过如下议议：

（一） 《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梁小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简历详见

2010

年

8

月

31

日的 《证

券时报》、 《香港商报》 和巨潮网上刊登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7,095.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6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弃权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

2.

流通股 （

B

股） 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153.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6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弃权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

3.

表决结果： 通过

（二） 《关于授权管理层在二十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 额度内向金融机构融资的

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10

月

30

日的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 和巨潮网上刊登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7,095.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6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弃权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

2.

流通股 （

B

股） 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153.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6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

3.

表决结果： 通过

（三）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12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 和巨潮网上刊登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7,095.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

股，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弃权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流通股 （

B

股） 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153.9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股

0

股， 占出

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表决结果： 通过

(

四

)

《关于南山集团向共同投资的宝湾物流公司收取债权性投资款利息的关联交易

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12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 和巨潮网上刊登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公司境内法人股

A

股股东系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 其

11,942

万股回避表决； 其

余为流通股

B

股股东， 均系非关联股东。

表决情况为同意

5,153.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

0.6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01%

。

2.

流通股 （

B

股） 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153.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

股， 占出

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3.

表决结果： 通过

（五） 《关于南山集团和公司对共同投资的宝湾物流公司追加注册资金的关联交易议

案》

（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12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 和巨潮网上刊登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公司境内法人股

A

股股东系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 其

11,942

万股回避表决； 其

余为流通股

B

股股东， 均系非关联股东。

表决情况为同意

5

，

153.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

0.6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01%

。

2.

流通股 （

B

股） 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

，

153.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 反对股

0

股， 占

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

0.6

万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1%

。

3.

表决结果： 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君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张建伟、 熊明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 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 规章以及 《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 200053 � 股票简称： 深基地 B � � � 公告编号： 2011-02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监事会于

2011

年

01

月

04

日

收到王芬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原因， 王芬女士辞去所担任的本公司监事

职务。 辞职后， 王芬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王芬女士的辞职自辞呈送达本公司及监

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王芬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并将按有关规定尽

快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852� � �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3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６

，

１００ １２１

，

４１５ １２．０９

营业利润

１３

，

５４０ １１

，

９９９ １２．８４

利润总额

１３

，

６５１ １３

，

４２３ 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８５１ １０

，

８７７ －０．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８２％ １１．７３％

减少

－０．９１

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６５

，

７８１ １５９

，

１３０ ４．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３

，

７２３ ９６

，

８７５ ７．０７

股 本

４０

，

０４０ ４０

，

０４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５９ ２．４２ ７．０７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及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国

外销售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加所致。

公司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递延所得税费用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三、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0637� � � �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11-001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增补刘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获

得通过。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孙晶磊

3

、 出席及列席人员

: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及

2010

年

12

月

28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4

、 会议召开时间、 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

点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5

人

,

持有

公司股份

268,510,72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19,875,356

股

)

的

51.65%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

(

一

)

《关于增补刘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

本议案同意

268,510,72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代理人

)

持有

(

代理

)

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代理人

)

持有

(

代理

)

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代理人

)

持有

(

代理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刘军军

,

梁小云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法律意见书。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637� � � �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1-003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投资建设 10 万 t/a 醋酸仲丁酯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项目建设必要性

醋酸仲丁酯具有辛烷值高、 无毒、 无腐蚀性

,

氧含量低等特点

,

是目前发现的可以替代

MTBE

作为汽油添加组分的新型化学品

,

被称为

21

世纪的绿色新能源

,

市场发展前景极其

广阔。 据有关机构预测

:

我国醋酸仲丁酯潜在市场将超过

200

万吨

/

年

,

而目前其产量仅

7

万吨

/

年

,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茂名分公司现有约

16

万吨

/

年醚后碳四作为民用液化石油气外销

,

其中宝贵的正丁烯

资源尚未得到深加工利用。 充分利用茂名分公司的现有资源及靠近珠三角这一庞大市场

的地理优势

,

建设

10

万吨

/

年醋酸仲丁酯装置

,

一方面

,

每年可生产生产

10

万吨高附加值的

醋酸仲丁酯产品投放市场

,

满足市场需求

;

另一方面

,

每年可为公司增创税后利润

7539

万

元。

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好

,

经济效益显著

,

投资建设十分必要。

二、 项目投资估算及财务评价

1

、 投资估算

该项目总投资

13800

万元

,

其中自有资金为

50%,

其余为银行贷款。

2

、 财务评价

项目投产后年均销售收入

79445

万元

,

年均所得税后利润

7539

万元

,

所得税后全部投

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59.60%,

投资回收期为

2.79

年

(

含

1

年建设期

)

。

综合经济效益指标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额

（

万元

）

备注

１

总投资 万元

１３８００

１．１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１３１９３

建设投资 万元

１３０１０

建设期利息 万元

１８３

１．２

流动资金 万元

６０７

２

销售收入 万元

７９４４５

年平均

３

总成本 万元

６７１３７

年平均

４

增值税 万元

３１２７

年平均

５

消费税 万元

６

销售税金及附加 万元

３１３

年平均

７

利润总额 万元

８８６９

年平均

８

所得税 万元

１３３０

年平均

９

税后利润 万元

７５３９

年平均

１０

总投资收益率

％ ６４．６５％

年平均

１１

项目资本金利润率

％ １０９．２６％

年平均

１２

投资利润率

％ ６４．２７％

年平均

１３

投资利税率

％ ８９．１９％

年平均

１４

全投资财务评价指标

１４．１

净现值

（

折现率

＝１３％

） （

税后

）

万元

３４９６４

（

税前

）

万元

４２１４２

１４．２

财务内部收益率

（

税后

）

％ ５９．６０％

（

税前

）

％ ６８．０６％

１４．３

投资回收期

（

税后

）

年

２．７９

（

税前

）

年

２．５９

１５

借款偿还期 年

２．０８

3

、 投资风险

为了考察本项目承担风险的能力

,

对主要影响项目的几个因素进行了敏感度分析计算

,

见

下表

-1

。

表

-1

敏感性分析表

序号 不确定因素 变化率

（

％

）

内部收益率

（

税后

）

敏感度系数 临界点

（

％

）

基本方案

５９．６０％

１

生产负荷

－１０％ ５３．４８％ ６１．１５％

－６９．５７％

－５％ ５６．５５％ ６０．９０％

５％ ６２．６３％ ６０．７０％

１０％ ６５．６４％ ６０．４５％

２

综合产品价格

－１０％ ３９．３０％ ２０２．９５％

－２１．５８％

－５％ ４９．５６％ ２００．７０％

５％ ６９．４９％ １９７．９０％

１０％ ７９．３０％ １９７．０５％

３

主要原材料价格

－１０％ ８４．２２％ －２４６．２５％

１７．３１％

－５％ ７１．９７％ －２４７．５０％

５％ ４７．０２％ －２５１．５０％

１０％ ３４．０７％ －２５５．２５％

４

建设投资

－１０％ ６６．０８％ －６４．８５％

２５６．３０％

－５％ ６２．６７％ －６１．５０％

５％ ５６．７９％ －５６．１０％

１０％ ５４．２３％ －５３．６５％

５

流动资金

－１０％ ５９．７４％ －１．４５％

９５５０．００％

－５％ ５９．６７％ －１．５０％

５％ ５９．５２％ －１．５０％

１０％ ５９．４４％ －１．５５％

６

原材料

、

产品价格同

时变动

－１０％ ５０．５８％ ９０．１５％

－４７．８１％

－５％ ５５．１１％ ８９．７０％

５％ ６４．０５％ ８９．１０％

１０％ ６８．４８％ ８８．８５％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对本项目影响较大的单因素是原材料价格、 产品价格

,

其次

是建设投资、 生产负荷

,

流动资金较不敏感。 当原材料价格单独上涨

17.31% (

临界点

)

时

,

或当

综合产品价格降低

21.58% (

临界点

)

时

,

本项目内部收益率仍可达到评价项目是否可行的基准

收益率

13%

。 总的来说

,

该项目有强的抗风险能力。

三、 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投资系依托茂名及周边地区石化资源

,

利用其终端产品作为原料

,

根据茂名瑞派石

化工程公司所作 《

10

万吨

/

年醋酸仲丁酯装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

醋酸仲丁酯产品市场需求量

大

,

项目在财务评价和经济分析上可行。 项目建成

,

将有助于公司做强做大石化主业

,

调整优化

产品结构

,

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四、 决策程序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净资产

7.61

亿元

,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投资权限的规定

,

该项目

投资

1.38

亿元

,

无需股东大会批准即可实施。 该项目将由公司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637� � � �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11-002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9

名

,7

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并表决

,

独立董

事琚存旭、 董事毛远洪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分别委托独立董事于小镭、 董事孙晶磊出席

会议并代为表决。 董事孙晶磊主持会议

,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

通知、 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 规则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以下议案

:

一、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刘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董事会原战略委员会委员尹兆林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公司董事会补选毛远洪为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本次补选后

,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包括当然委员

(

三名独立董事

)

和董事孙晶磊、

董事毛远洪。 召集人为独立董事琚存旭。

三、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董事会原审计委员会委员李小平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公司董事会补选孟庆立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本次补选后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包括当然委员

(

三名独立董事

)

和董事宋虎堂、

董事孟庆立。 召集人为独立董事薛祖云。

四、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董事会原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郭劲松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公司董事会补选刘

华为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本次补选后

,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包括当然委员

(

三名独立董事

)

和董事李

子民、 董事刘华。 召集人为独立董事于小镭。

五、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

10

万吨

/

年醋酸仲丁酯项目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投资项目的内容详见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

10

万吨

/

年醋酸仲丁酯项目公告》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证券代码:000659� � � � � 公告编号:2011-00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

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

实参加表决

8

人

,

其中董事麦乐坤女士全权委托

董事林子弘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

决议有效。 经会

议讨论

,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一、 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珠海湾仔支行申请余额不超过

3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融资额度为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业务及信用证项下仪付业务

,

需交纳

15%

比例的

保证金担保

,

有效期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全权代表公司与上述银行签署与上述授信有关的

一切法律文件

(

包括不限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承兑协议等

) ,

公司承担由其签名带来的

应由公司承担的相关责任。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证券代码:000659� � � � � 公告编号:2011-001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9,605,724

股。

2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1

月

7

日。

3

、

2007

年

3

月

22

日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签订 “股权购买协议”

,

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199,605,724

股协议转让给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

(688,295,600

股

)

的

29%

。 该次转让经国家

商务部审批同意

,

于

200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承诺在转让完成后所持股份三

年内不予转让。

2010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68,000,000

股

,

上述新增股份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份种类是限售条件股份。

201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56,295,600

股。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所持本公司股份

199,605,724

股占公

司增发后总股本的

26.39%

。

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

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5

股对价股份

,

公司当

时的第一大股东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中富集团”

)

向每

10

股流通股支付

0.772

元现金。

2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届次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2005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3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2005

年

10

月

27

日。

二、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所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本

公司股份

（

Ａ

股

）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股

，

占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

。

根据

《

外国投资

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始三年内不予转让

所持股份

。

没有转让

或出售其

所持股

份

，

遵守

承诺

。

非公开发行时所

作承诺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为公

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

《

声明及承

诺函

》

承诺

：

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

，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遵守

中国法律

、

法规

，

以及中国有关证券交易

所的要求和规定

，

避免与公司的主营业务

形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

没有与公

司的主营

业务形成

实质性的

同业竞

争

，

遵守

承诺

。

股改承诺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

》

的规定做出了法定承诺

，

同时

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

承诺在法定最低承诺

禁售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９

日

（

董事会公告前一个交易日

）

收盘价

３．３９

元的

１３０％

（

即二级市场价格

不低于

４．４１

元

）。

当珠海中富派发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资扩股

（

包括可转换债券转

换的股本

）、

配股

、

派息等情况使股份数量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

股票价格相应调

整

。

没有转让

或出售其

所持股

份

，

遵守

承诺

。

三、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7

日

;

2.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199,605,724

股

,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74.59%

和公司股份

总数的

26.39%;

3

、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股份总数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７４．５９％ ４０．８５％ ２６．３９％ ０

四、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２５％ 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２５％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３％ ０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０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２６．３９％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基金

、

理财产品等其他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２５％ 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２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６７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３５．３８％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８

，

６８９

，

８７６ ６４．６２％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９１．０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８８

，

６８９

，

８７６ ６４．６２％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９１．０１％

三

、

股份总数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１００％

注

:2010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68,000,000

股

,

上述新增股份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份种类是限售条件股份

,

即上述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的

2

、

3

、

4

和

7

五、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１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２６．３９％

注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２６．３９％

注

:2007

年

3

月

22

日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签订 “股权购买协议”

,

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199,605,724

股协议转让给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

(688,295,600

股

)

的

29%

。 该次转让经国家商务部审批

同意

,

于

200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过户

手续。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承诺在转让完成后所持股份三年内不予转让。

2010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68,000,000

股

,

上述新增股份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份种类是限售条件股份。

201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56,295,

600

股。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所持本公司股份

199,605,724

股占公司增发后总

股本的

26.39%

。

除上述股份变化外

,

其他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均未上市交易或转

让。

2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

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 ４０

，

３９４

，

２７６ ５．８７％

六、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

珠海中富相关股

东履行了其在股改中所做出的承诺

,

珠海中富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

七、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5%

及以上。

是

√

否

;

公司控股股东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承诺

:

本公司在此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5%

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

,

如果本公司计划

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

到

5%

及以上的

,

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珠海中富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

告。

八、 其他事项

1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

2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

3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

4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

文件

;

√

是 不适用

;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承诺

:

已知悉并将严格遵守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

,

并将按 《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16

号———解除限售》 的要求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预计未来每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珠海中富股份总数

1%

的

,

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

并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则。

九、 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0523� � � � �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1-00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８

，

３９５

，

０３９

股和占总股本比例为

４５．４２５％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非流通股

１３５

，

１６３

，

８７７

股按照

１

：

０．５８

的比例

单向缩股。 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共减少

５６

，

７６８

，

８２８

股， 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不变。

２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届次：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获得公司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

Ａ

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二、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广州轻工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

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

的承诺

：

非流通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

：

非流通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

日起

，

除按照法定的禁售期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不交易外

，

额外承诺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二十

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非流通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同时

承诺

：

在前述禁售期满后两年

（

二十四个月

）

内

，

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价格将不低

于

４．４１

元

／

股

（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

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

，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

处理

）；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

轻工工贸将卖

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

追加承诺

：

非流通股股东有限售条件股份可

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

非流通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追

加承诺

，

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

广州轻

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浪奇

（

０００５２３

）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７８

，

３９５

，

０４９

股

，

在原股权

分置改革承诺可上市交易时间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的基础上自愿继续锁定两年

。

自锁定期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后两年

（

二十四个月

）

内

，

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价格将不低

于

４．４１

元

／

股

（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

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

，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

处理

）；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

轻工工贸将卖

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

公司非流通股股

东严格遵守承诺

及追加承诺

上表中承诺内容应该包括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承诺及所

有的追加承诺。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发布之日，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承诺的最低减持股票价格

因除息处理， 由股权分置改革时的

４．４１

元

／

股调整为目前的

４．３８

元

／

股。

注： 公司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 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本

１７２

，

５８１

，

７９４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份

１７２

，

５８１

，

７９４

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含税）。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承诺的最低减持股票价格为

４．４１

元

／

股， 除息过程如下：

（

１

）

４．４１

元

－０．０１

元

＝４．４０

元；

（

２

）

４．４０

元

－０．０２

元

＝４．３８

元。

因而，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承诺的最低减持股票价格由股权分置改革时的

４．４１

元

／

股调整为目前的

４．３８

元

／

股。

三、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７８

，

３９５

，

０４９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４２５％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广州轻工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９９．９５９％ ８３．２６２％ ４５．４２５％ ０

合 计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９９．９５９％ ８３．２６２％ ４５．４２５％ ０

四、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４５．４２５％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３２３５５ ０．０１９％ ０ ３２３５５ ０．０１９％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８４２７４０４ ４５．４４４％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３２３５５ ０．０１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４１５４３９０ ５４．５５７％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１７２５４９４３９ ９９．９８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４１５４３９０ ５４．５５７％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１７２５４９４３９ ９９．９８１％

三

、

股份总数

１７２５８１７９４ １００％ ０ １７２５８１７９４ １００％

五、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

比例

（

％

）

１

广州轻工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４５．４２５ ０ ０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４５．４２５

没有变化

合计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４５．４２５ ０ ０ ７８３９５０４９ ４５．４２５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无

六、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关于广州市浪奇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履行情况及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保荐机

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经核查，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广州浪奇限售股份持有人———轻工工贸履行了其在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的各项承诺， 其所持有的广州浪奇

７８

，

３９５

，

０４９

股限售股份因限

售期满已满， 可以上市流通。 广州浪奇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全部限售股份将解除

限售，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完成。

广州浪奇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没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广州

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如果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公司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

公告， 披露拟出售的数量、 拟出售的时间、 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及减持原因等。 并承诺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流通

股期间， 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不超过

１％

。

八、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

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一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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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144� � � � � 股票简称： 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1-001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接到股东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宏

源投资

"

） 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 宏源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流通股

8,033,900

股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31%

） 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为嘉兴市宏达教育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在

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项目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

续， 质押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宏源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8,033,98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1%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宏源投资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033,9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1%

。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 � � � � 股票简称： 赣粤高速 编号： 临 2011-001

债券代码： 126009� � � � � �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08 赣粤债”跟踪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规定， 在本公司

2008

年

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08

赣粤债

"

） 存续期内 （

2008

年

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

月

27

日），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并公开披露评级结果。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2010

年以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及履行债务情况进

行了信息收集和分析， 并结合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等因素， 得出了跟踪评级结论， 出具了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大

公报

D [2010] 438

号）。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 对本公司发行的

" 08

赣粤债

"

跟踪评级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